
落實利益迴避原則 

本公司董事會通過「董事會議事規則」，明定獨立董事的職責範疇以資遵循，以

落實利益迴避。 

擬訂董事會議程於七日前通知董事，召集會議並提供會議資料，議題如需利益

迴避予以事前提醒，並於會後二十天內完成董事會議事錄。 

 

董事間亦秉持高度自律的精神落實利益迴避，對於董事會議事與其自身或其代

表之法人有利害關係者，除於當次董事會說明其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外，如有

害於公司利益之虞者，不得加入討論及表決，且討論及表決時依法利益迴避，

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其表決權。 


